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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须附加于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意外伤害保险类或健康保险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使用。凡涉及本附加合

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本附加合同所附属的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即行终止。本附加合同所附

属的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效。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与主险合同条款不一致之处，以

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本附加合同条款未尽之处，以主险合同条款为准。 

第二条 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订立本附加合同时，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其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各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急性病身故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

人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履行给付急性病身故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

先。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

在本保险合同上批注。对因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变更发生的法律纠纷，保险人不承担

任何责任。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护人指定或变更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受益

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突发急性病，并自该疾病发生之日起七日内（保险单

另有约定的，以保险单载明为准）以该疾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身故的，保险人按本附加合同

约定的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急性病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因下列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不孕不育治疗、人工受精、怀孕（含宫外孕）、分娩（含难产）、流产、堕胎、

避孕、节育（含绝育）、产前产后检查以及由以上原因引起的并发症； 

（二）药物过敏或其他医疗行为导致的伤害或疾病； 



（三）既往症、慢性病、精神病、性传播疾病、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遗传性

疾病、先天性疾病或缺陷、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

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四）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影响或滥用、误用药物； 

（五）麻醉、内科手术、外科手术等导致的医疗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并发症； 

（六）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七）传染病，流行疫病或大规模流行疫病； 

（八）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身故。 

第五条 主险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险合同中

责任免除条款与本附加合同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 

保险金额  

第六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本附加合同的急性病身故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本附加合同中载明。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

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

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原件；  

（三）保险金申请人及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四）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或诊断证明； 

（五）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被保险人火化

证明或者丧葬证明； 

（六）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七）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

其他证明和资料；  

（八）保险金申请人若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

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由其监护人代为申领保险金，并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释义  

第八条 本附加合同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其定义如下：  

（一）急性病：指被保险人在保险生效之前未曾接受治疗或诊断、突然发生的、并且必

须立即接受治疗方能避免身体或生命伤害的疾病，不包括既往疾病及并发症、慢性病及并

发症（但慢性病在保险期间内急性发作必须立刻接受治疗的不在此限）、精神病、精神分

裂、艾滋病、性传播疾病、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疾病或缺陷、先天性畸形、牙齿治疗、预

防性手术等非必须紧急治疗的手术、器官移植。  



（二）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

事件。 

（三）慢性病：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伤害、疾病或者症状：（1）持续接受三个月以

上的医学必需的治疗；（2）预期病程长久且无可合理预计的康复日期，可能复发、需要连

续或者定期诊疗护理。如：呼吸系统：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哮喘、慢性肺心病、慢性呼吸衰

竭、矽肺、肺纤维化；循环系统：慢性心力衰竭、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瓣

膜病、慢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肌疾病、慢性心包炎；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

肠结核、慢性肠炎、慢性腹泻、慢性肝炎、肝硬化、慢性胰腺炎、慢性胆囊炎；泌尿系统：

慢性肾炎、慢性肾衰、泌尿系慢性炎症；血液系统：慢性贫血、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瘤；内分泌系统：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甲亢、甲减；代谢和

营养：糖尿病、营养缺乏病、痛风、骨质疏松；结缔组织和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

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血管炎、特发性炎症性肌病、系统性硬化病、骨性

关节炎。  

（四）既往症：指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经确诊罹患的、或知道（应当知道）的有关疾病

或症状。包括不限于以下情况：投保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的；医生已有

明确诊断，治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情况的；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明显

且持续存在，以普通人医学常识应当知道的。 

（五）毒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

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

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品。 

（六）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艾滋病病毒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

艾滋病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 AIDS。在人体血液

或其他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或其抗体呈阳性，没有出现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感染艾滋

病病毒；如果同时出现了明显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患艾滋病。 

（七）遗传性疾病：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变

所引起的疾病，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八）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

色体异常。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

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九）传染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列明的甲类、乙类传染病及该法

未列明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并予以公布，列明为甲、乙类传染病的疾病。  

（十）流行疫病：是指在某国家、地区或区域突然爆发并快速传播的传染性疾病。  

（十一）大规模流行疫病：指在整个洲际大陆或整个人类中流行的传染性疾病。 

（十二）保险金申请人：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

他自然人。 

 


